附件
2022年度钦州市财政稽查支队部门

项目预算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预算基本情况
钦州市财政稽查支队（以下简称财政稽查支队）2022年部门预算收入总额293.66万元，2022年度决算收入总额363.56万元，全部是财政拨款收入。本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63.5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26.66万元，项目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6.90万元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财政稽查支队对2022年2个预算项目部门决算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，综合财政稽查支队本年度整体工作完成情况，根据年初确定的评价指标进行了逐一分析及核查打分，形成自评结论。
三、自评结果及分析

财政稽查支队有2个项目参与开展绩效自评，从评价情况来看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较为理想，基本达到了项目申请时设定的各项预算绩效目标，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2个项目分别是：

（一）专项检查工作经费项目。
1.自评得分：91.3分，自评等次：一等。

2.工作成效：一是监督财税政策、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得到了很好的执行；二是检查发现和纠正市直单位财政收支、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；三是针对财政稽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，管理和指导全市的财政监督工作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转。

（二）征收工作经费。

1.自评得分：96.83分，自评等次：一等。

2.工作成效：主要用于保障财政监督检查工作的正常开展，2022年全年开展财政监督检查20家，财政监督检查流程规范率100%，财政监督检查任务均按时完成，进一步提升全市企事业单位会计信息核算水平，确保财政资金运转安全有效。
四、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
从自评的实施情况来看，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的自评指标设定相对比较合理，但是仍存在部分指标设置不够精准，未能达到准确、全面反映部门整体或者项目的真实情况等问题，下一步将以业务实质与指标设置为主题开展研讨，提高绩效管理适配性合理性，更好地设置指标和评价项目。

五、自评工作建议

建议建立常态化预算绩效管理监督检查工作机制，在预算执行中加大监控与反馈力度，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，不断提高项目支出的绩效管理水平，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，提升管理效能，更好地履行财政稽查部门职能。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。

自评结果反映财政稽查支队当年部分工作的完成情况，财政稽查支队将预算绩效自评报告作为自我检查、自我完善的手段，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积极修正和完善，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、完善管理制度，为下一年的项目设置提供参考依据，及时改进内控管理，切实提升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（二）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。

根据文件要求，自评结果随部门决算公开同步在网站上进行公开。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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